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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协议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条：“采购人依法委托采购代理机构办理采购事宜，应当由采购人与采购代理机构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依法确定委托代理的事项，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为此，采购人（以下简称甲方）委托            （以下简称乙方），在国内进行           采购，现就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供双方共同遵守。
一、甲方的责任和义务
1、甲方指定        为项目负责人，代表甲方联系和处理招标过程中的具体事项。
2、确保采购资金的落实，在相关部门认可的前提下履行协议。
3、向乙方提供招标所需的有关项目批准文件、项目资金额度和预算报告文件、技术、服务、商务等材料。
4、与乙方共同编制招标文件，并签字确认。
5、甲方从委托之日起至评标结果公示之日止，严格执行有关保密规定，不得单方面接触投标供应商，不得泄露与招标采购有关的秘密。如有泄露，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配合乙方做好对供应商提出的询问或质疑答复等工作。
7、从评标委员会推荐成交候选人中现场按照顺序确定成交供应商。
8，授权              从贵州省综合评标专家库中抽取专家组成评标小组。评标小组参加评标工作时，应严格遵守评标工作纪律。
9、与成交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
10、甲方除因不可抗拒的情况外，不得终止招标活动，如要终止，须提出书面理由，否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乙方的责任和义务	
1、乙方指定         为项目负责人，代表乙方联系和处理招标过程中的有关具体事项，接受和签收甲方提供的项目、服务、商务等材料和要求，并根据甲方提供财政预算文件和采购资金额度制作招标文件里的最高限价。
2、根据甲方提供的项目、服务、商务等材料和要求，与乙方共同编制招标文件，并负责印制、发售、解释招标文件、解释的内容不得涉及应当保守的秘密。
3、乙方从被委托之日起至评标结束之日止，应严格执行有关保密规定，在评标结果未公示前，不得泄露与招标采购有关的秘密。如有泄露，应承担法律责任。
4、在法律规定的相关政府采购网或相关媒体上发布招标相关公告。
5、落实开标和评标等有关采购活动事宜。
6、依法组建评标委员会。
7、接受投标供应商投标，按招标文件要求，并经甲方委托或授权审查投标供应商资格。
8、在监督部门监督下组织开标大会。
9、组织评标委员会进行评标。
10根据评标委员会的评标结论，向采购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提交提交评标报告。
11、负责受理投标供应商有关招标及评标结果的咨询和质疑等解释、答疑事宜。
12、由于乙方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导致采购失败，乙方应按《合同法》对违约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三、工作原则
甲、乙双方本着共同协作、精心组织、保证质量、按期完成及公开、公正、公平和择优的原则，依法开展各项工作。
四、有关费用问题
本项目招标代理服务费以参考《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299号文，以中标价为基准按《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计价格[2002]1980号文件下浮    %计价收取。本项目招标代理服务费人民币       整（￥       ），代理机构完成全过程采购招标代理工作后，由中标人向代理机构一次性支付代理服务费。
本协议一式柒份，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各执叁份，财政监督部门执壹份。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或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或授权代表
（签字或盖章）：                 （签字或盖章）：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本合同条款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以补充合同约定，原则上不能超越和违背比选文件及补充文件、响应文件及有关承诺的范围及内容。
（本合同为参考合同）
